
标准化文件和文档管理制度 

 

一、总 则 

第一条 为规范上海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（以下简称“我会”）标

准化文件的管理，确保标准化文件的完整性、系统性和安全性，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》《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标准

管理办法》等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标准化文件管理工作应符合《上海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

团体标准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由我会秘书处进行归口管理。 

第三条 本规定适用于我会标准化文件（以下简称“文件”）的分

类、编号及档案管理。 

 

二、文件的分类、编号 

第四条 文件包括制度文件及记录、标准文件及草案、相关工作

过程文件。 

第五条 存档文件包括相关制度文件、团体标准文件工作清单内

包含的材料，纸质版或电子版均可。 

第六条 标准文件及草案包括正式发布的团体标准及团体标准制

定过程中的阶段性文件，如立项申报、征求意见稿、送审稿、报

批稿等。 

第七条 相关工作过程文件包括标准制定过程中形成的除团体标

准文件及草案之外的其他文件，如立项申请表、编制说明、反馈

意见、意见汇总处理表、会议纪要、专利信息披露文件等。 

第八条 标准文件编号应符合《上海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团体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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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管理办法》，制度文件和相关工作过程文件编号应符合我会文

件编号的有关规定。 

 

三、文件档案管理 

第九条 我会秘书处应及时对文件归档，并分类管理，建立标准

全生命周期的、可溯源的标准文件管理模式，一标一档，便于查

询。 

第十条 文件的档案原件由我会秘书处负责保存。 

第十一条 文件档案保存期限不少于 10 年。 

 

四、附则 

第十二条 本规定由我会负责解释和修订。 

第十三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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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团体标准工作文件清单 

一、 预研&征集 

1）立项申请书 

2）参编单位征集通知* 

二、 立项评审会 

1）会议通知 

2）专家意见表 

3）签到表* 

4）立项报告或标准初稿、立项汇报 ppt 

5）其他会议资料*（如：主持稿、新闻稿、会议照片） 

三、 立项发布 

立项发布公告 

四、 编制阶段 

五、 征求意见 

1）征求意见通知 

2）征求意见稿、编制说明 

3）征求意见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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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 专家审查 

1）会议通知 

2）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 

3）专家审查申请表 

4）专家评审意见书 

5）签到表* 

6）其他会议资料*（如：主持稿、新闻稿、会议照片） 

七、 标准发布 

标准发布公告 

八、 报批 

标准承诺执行单位相关信息 

 

*为非必须文件，线上会议无需签到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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